福建省永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永狱减字第521号
罪犯黄永寿，男，汉族，1980年5月25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漳平市。捕前系农民。

福建省漳平市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9日作出（2017）闽0881刑初25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永寿犯制造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刑期自2017年3月22日起至2027年3月21日止。2018年1月11日交付福建省永安监狱执行刑罚。2020年10月30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0）闽04刑更1206号刑事裁定书，对罪犯黄永寿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现刑期至2026年9月21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黄永寿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在认罪悔罪方面：该犯能认罪服法，服从法院判决，认识到自己的犯罪行为给社会和家庭带来的危害，安心改造。
在遵守法律法规和监规纪律方面：该犯在考核期间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近期表现一般，能遵守法律法规，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表现一般。

在三课学习方面：该犯能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听讲，及时完成作业，考试成绩一般。

 在参加生产劳动方面：该犯能态度端正，服从分配，现从事车工工种，能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积极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533.5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2967.5分，合计获得3501分，表扬5次。间隔期2020年11月至2022年6月，获得2620.5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2次，累计扣11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罚金人民币50000元，已缴纳罚金人民币3000元，本次拟向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3000元。

本案于2022年8月18日至2022年8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黄永寿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7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黄永寿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黄永寿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永安监狱

                              2022年8月29日

                                      652
福建省永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永狱减字第522号

罪犯黄书远，男，汉族，1966年12月11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南安市，住福建省晋江市池店镇，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于2020年4月24日作出(2020)闽0583刑初1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书远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三千元。刑期自2019年9月17日起至2025年3月16日止。宣判后，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29日作出（2020）闽05刑终66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20年9月18日交付福建省永安监狱执行刑罚。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黄书远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在认罪悔罪方面：该犯能认罪服法，服从法院判决，认识到自己的犯罪行为给社会和家庭带来的危害，安心改造。

在遵守法律法规和监规纪律方面：该犯在考核期间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近期表现良好，能遵守法律规，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表现一般。

在三课学习方面：该犯能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听讲，及时完成作业，考试成绩一般。

在参加生产劳动方面：该犯能态度端正，服从分配，现从事勤杂工工种，能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积极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1975.5分，表扬3次。间隔期2020年10月至2022年6月，获得1975.5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1次，累计扣10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本次提请减刑拟向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罚金3000元。
本案于2022年8月18日至2022年8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黄书远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7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黄书远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黄书远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永安监狱

                              2022年8月29日

                                      653
福建省永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永狱减字第523号

罪犯饶乃桂，绰号“广东、猴子”，男，汉族，1976年9月10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长汀县，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7日作出(2016)闽08刑初4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饶乃桂犯制造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刑期自2015年12月10日起至2025年12月9日止。宣判后，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28日作出（2017）闽刑终32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8年6月28日交付福建省永安监狱执行刑罚。2020年11月30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闽04刑更1346号刑事裁定，对罪犯饶乃桂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现刑期至2025年7月9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饶乃桂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在认罪悔罪方面：该犯能认罪服法，服从法院判决，认识到自己的犯罪行为给社会和家庭带来的危害，安心改造。

在遵守法律法规和监规纪律方面：该犯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和各项监规纪律，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表现较好。
在三课学习方面：该犯能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听讲，及时完成作业，考试成绩一般。

在参加生产劳动方面：该犯能态度端正，服从分配，现从事车工工种，能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积极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2463.1分，表扬4次。间隔期2020年12月至2022年6月，获得2115.3分。上轮提请周期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423.1分，合计考核分2886.2分。考核期内无违规。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全额履行。
本案于2022年8月18日至2022年8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饶乃桂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7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饶乃桂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饶乃桂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永安监狱

                              2022年8月29日

                                      654
福建省永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永狱减字第524号

罪犯吴良连，男，汉族，1976年11月30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捕前系务农。

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8日作出(2017)闽0702刑初18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吴良连犯非法储存爆炸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犯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总和刑期十一年四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刑期自2017年3月14日起至2027年9月13日止。宣判后，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7日作出（2017）闽07刑终30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8年1月11日交付福建省永安监狱执行刑罚。2020年11月30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0）闽04刑更1345号刑事裁定，减去罪犯吴良连有期徒刑八个月。现刑期至2027年1月13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吴良连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在认罪悔罪方面：该犯能认罪服法，服从法院判决，认识到自己的犯罪行为给社会和家庭带来的危害，安心改造。

在遵守法律法规和监规纪律方面：该犯在考核期间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近期表现良好，能遵守法律规，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表现一般。

在三课学习方面：该犯能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听讲，及时完成作业，考试成绩一般。

在参加生产劳动方面：该犯能态度端正，服从分配，现从事车工工种，能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积极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2423分，表扬4次。间隔期2020年12月至2022年6月，获得2133分。上轮提请周期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356分，合计考核分2779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1次，累计扣10分。

本案于2022年8月18日至2022年8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吴良连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7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吴良连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吴良连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永安监狱

                              2022年8月29日

                                      655
福建省永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永狱减字第525号

罪犯叶昭灵，绰号“十吨”，男，汉族，1992年7月21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南安市，曾因犯盗窃罪于2013年6月13日被南安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于同年8月20日刑满释放。捕前系务工。系累犯。
福建省永春县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24日作出(2016)闽0525刑初11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叶昭灵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二个月，并处罚金11000元。刑期自2016年1月18日起至2027年3月17日止。2016年7月28日交付福建省永安监狱执行刑罚。2018年10月30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闽04刑更1747号刑事裁定，减去罪犯叶昭灵有期徒刑五个月。2020年10月30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0）闽04刑更1211号刑事裁定，减去罪犯叶昭灵有期徒刑七个月。现刑期至2026年3月17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叶昭灵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在认罪悔罪方面：该犯能认罪服法，服从法院判决，认识到自己的犯罪行为给社会和家庭带来的危害，安心改造。

在遵守法律法规和监规纪律方面：该犯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和各项监规纪律，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表现较好。
在三课学习方面：该犯能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听讲，及时完成作业，考试成绩一般。

在参加生产劳动方面：该犯能态度端正，服从分配，现从事生产辅助工种，能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积极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3024.6分，表扬5次。间隔期2020年11月至2022年6月，获得2644分。上轮提请周期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310.2分，合计考核分3334.8分。考核期内无违规。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全额履行，有发票。
本案于2022年8月18日至2022年8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叶昭灵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7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叶昭灵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叶昭灵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永安监狱

                              2022年8月29日

                                      656
福建省永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永狱减字第526号

罪犯付江，男，汉族，1985年4月9日出生，户籍所在地云南省镇雄县。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于2020年2月21日作出(2019)闽0583刑初210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付江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追缴被告人付江违法所得人民币一万六千元，上缴国库。刑期自2019年4月18日起至2027年4月17日止。宣判后，该犯不服，提起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4月14日作出（2020）闽05刑终52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20年6月19日交付福建省永安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通管理级罪犯。

罪犯付江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在认罪悔罪方面：该犯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安心改造。

在遵守法律法规和监规纪律方面：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情况，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和各项监规纪律，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表现一般。
在三课学习方面：该犯能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听讲，及时完成作业，考试成绩一般。

在参加生产劳动方面：该犯能态度端正，服从分配，现从事车工工种，能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积极完成劳动任务。

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2081分，表扬3次。间隔期2020年7月至2022年6月，获得2081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2次，累计扣20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2年8月18日至2022年8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付江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7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付江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付江卷宗 贰 册

  2.减刑建议书 叁 份
福建省永安监狱

                              2022年8月29日

                                      657   
福建省永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永狱减字第527号
罪犯谢永杰，男，汉族，2001年8月11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捕前系农民。该犯作案时未满十八周岁。

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3日作出(2019)闽07刑初2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谢永杰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被告人谢永杰的法定代理人暨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谢长旺、吴海珍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张悌模、罗华妹经济损失人民币55012.58元（被告人谢永杰亲属已代为赔偿数额为人民币35189.19元，故谢永杰法定代理人仍需赔偿人民币20815.57元）；被告人谢永鑫、廖洪远与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谢长旺、吴海珍、王五妹对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张悌模、罗华妹经济损失互负连带赔偿责任。刑期自2019年1月16日起至2027年1月15日止。宣判后，该犯及同案不服判决，提起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29日作出（2020）闽刑终5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20年8月18日交付福建省永安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通管理级罪犯。

罪犯谢永杰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在认罪悔罪方面：该犯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安心改造。

在遵守法律法规和监规纪律方面：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情况，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和各项监规纪律，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表现一般。

在三课学习方面：该犯能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听讲，及时完成作业，考试成绩一般。

在参加生产劳动方面：该犯能态度端正，服从分配，现从事流转工种，能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积极完成劳动任务。

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2024.5分，表扬3次。间隔期2020年9月至2022年6月，获得2024.5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1次，累计扣5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罪犯谢永杰的法定代理人谢长旺、吴海珍与申请执行人张悌模、罗华妹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并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2年8月18日至2022年8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谢永杰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7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谢永杰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谢永杰卷宗 贰 册

  2.减刑建议书 叁 份
福建省永安监狱

                              2022年8月29日

                                      658
福建省永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永狱减字第528号
罪犯李明，男，汉族，1976年9月24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晋江市，捕前系经商。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30日作出(2018)闽0582刑初226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明犯非法生产、买卖制毒物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七十万元；继续追缴被告人李明违法所得326.7万元，被告人李明被扣押公安机关的银行存款和现金，予以折抵罚金和违法所得。刑期自2017年11月25日起至2031年11月24日止。宣判后，该犯不服判决，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0日作出(2019)闽05刑终1635号刑事判决,维持晋江市人民法院(2018)闽0582刑初2261号刑事判决第四项，即对上诉人李明的量刑判决部分；撤销晋江市人民法院(2018)闽0582刑初2261号刑事判决第十六项，即对上诉人李明的违法所得追缴部分；改判继续追缴上诉人李明违法所得246.7万元，上诉人李明被扣押的银行存款和现金，予以折抵罚金和违法所得。2020年5月19日交付永安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李明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在认罪悔罪方面：该犯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安心改造。    
在遵守法律法规和监规纪律方面：该犯能遵守法律法规和各项监规纪律，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表现较好。    
在三课学习方面：该犯能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听讲，及时完成作业，考试成绩较好。    
在参加生产劳动方面：该犯能态度端正，服从分配，现从事检验工种，能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积极完成劳动任务。    
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2543.25分。表扬4次。间隔期2020年6月至2022年6月，获得2543.25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0次，累计扣0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本次向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3167000元。
本案于2022年8月18日至2022年8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李明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7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李明予以呈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李明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永安监狱

                              2022年8月29日

                                      659

福建省永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永狱减字第529号
罪犯赖举钊，男，汉族，1988年4月23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上杭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上杭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30日作出(2020)闽0823刑初26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赖举钊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继续追缴被告人赖举钊的违法所得人民币二万六千元。刑期自2020年4月20日起至2024年10月16日止。2021年2月20日交付永安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赖举钊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在认罪悔罪方面：该犯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安心改造。    
在遵守法律法规和监规纪律方面：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情况，经教育之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和各项监规纪律，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表现较好。    
在三课学习方面：该犯能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听讲，及时完成作业，考试成绩较好。    
在参加生产劳动方面：该犯能态度端正，服从分配，现从事车工工种，能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积极完成劳动任务。    
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1432.3分。表扬2次。间隔期2021年3月至2022年6月，获得1432.3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1次，累计扣5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本次向福建省上杭县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66000元。
本案于2022年8月18日至2022年8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赖举钊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7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赖举钊予以呈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赖举钊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永安监狱

                              2022年8月29日

                                      660
福建省永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永狱减字第530号

罪犯林和淼，绰号：阿木哥，男，汉族，1986年12月23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永安市，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永安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13日作出（2018）闽0481刑初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和淼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继续追缴被告人林和淼等3人违法所得合计人民币16750元，上缴国库，其中被告人林和淼应共同退出赃款人民币7700元、单独退出赃款人民币500元。刑期自2017年5月30日起至2030年5月29日止。2018年6月28日交付永安监狱执行刑罚。2020年11月30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0）闽04刑更1355号刑事裁定书，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现刑期至2029年11月29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林和淼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在认罪悔罪方面：该犯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安心改造。

在遵守法律法规和监规纪律方面：该犯能遵守法律法规和各项监规纪律，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表现较好。

在三课学习方面：该犯能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听讲，及时完成作业，考试成绩较好。

在参加生产劳动方面：该犯能态度端正，服从分配，现从事车工工种，能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积极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209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2526分，合计获得2735分，表扬4次。间隔期2020年12月至2022年6月，获得2196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0次，累计扣0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人民币28200元。

本案于2022年8月18日至2022年8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林和淼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7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林和淼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和淼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永安监狱

                              2022年8月29日

                                      661
福建省永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永狱减字第531号

罪犯李钰国，男，汉族，1982年5月8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捕前系农民。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3日作出（2016）闽0802刑初18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钰国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200000元。刑期自2015年11月4日起至2026年4月14日止。2016年5月26日交付永安监狱执行刑罚。服刑期间，因余漏罪，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2月17日作出（2016）闽0802刑初111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钰国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合并前罪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数罪并罚，总和刑期有期徒刑十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五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五万元。责令被告人李钰国继续退赔被害人胡彤经济损失人民币374900元。刑期自2015年11月4日起至2031年10月15日止。宣判后，该犯不服判决，提出上诉。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25日作出（2017）闽08刑终121号刑事判决，撤销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2017）闽0802刑初1111号刑事判决；改判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李钰国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合并前罪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数罪并罚，总和刑期有期徒刑十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五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五万元。刑期自2015年11月4日起至2029年10月15日止。2018年9月27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闽04刑更1567号刑事裁定书，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2020年8月25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0）闽04刑更1014号刑事裁定书，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现刑期至2028年10月15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李钰国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在认罪悔罪方面：该犯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

在遵守法律法规和监规纪律方面：该犯能遵守法律法规和各项监规纪律，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表现较好。

在三课学习方面：该犯能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听讲，及时完成作业，考试成绩较好。

在参加生产劳动方面：该犯能态度端正，服从分配，现从事流转工种，能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积极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447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3289.6分，合计获得3736.6分，表扬6次。间隔期2020年9月至2022年6月，获得2864.6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人民币10000元，本次拟向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100000元。

本案于2022年8月18日至2022年8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李钰国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7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李钰国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李钰国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永安监狱

                              2022年8月29日

                                      662

福建省永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永狱减字第532号

罪犯陈太帮，绰号：老陈，男，土家族，1974年10月1日出生，户籍所在地贵州省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捕前系经商。曾于2014年12月8日因吸毒被晋江市公安局处以行政拘留五日；又于2015年2月8日因吸毒被晋江市公安局处以行政拘留十二日，并责令社区戒毒三年。

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于2016年1月18日作出（2015）南刑初字第172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太帮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责令被告人陈太帮退出违法所得赃款人民币4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15年5月26日起至2028年11月25日止。宣判后，该犯不服判决，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7月14日作出（2016）闽05刑终29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6年8月10日交付永安监狱执行刑罚。2018年12月27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闽04刑更2153号刑事裁定书，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现刑期至2028年5月25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陈太帮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在认罪悔罪方面：该犯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安心改造。

在遵守法律法规和监规纪律方面：该犯于2019年7月25日在号房对他犯有打架斗殴行为扣80分。经教育之后，该犯能遵守法律法规和各项监规纪律，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表现一般。

在三课学习方面：该犯能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听讲，及时完成作业，考试成绩较好。

在参加生产劳动方面：该犯能态度端正，服从分配，现从事车工工种，能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积极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244.5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4100.5分，合计获得4345分，表扬5次，物质奖励2次。间隔期2019年1月至2022年6月，获得3804.5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10次，累计扣245分（其中一次性扣50分以上的1次）。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人民币14000元。
本案于2022年8月18日至2022年8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陈太帮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7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太帮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太帮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永安监狱

                              2022年8月29日

                                      663
福建省永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永狱减字第533
罪犯叶海波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汉族，1993年3月2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南安市，捕前系无业。曾因犯交通肇事罪于2014年11月19日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该犯系缓刑考验期限内犯新罪。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30日作出（2016）闽05刑初74号刑事判决，撤销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4）中一法刑一初字第1364号刑事判决对被告人叶海波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的缓刑部分，以被告人叶海波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与原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刑期自2015年11月19日起至2026年4月16日止。宣判后，该犯同案犯不服，提请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4月7日作出（2017）闽刑终5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7年5月11日交付福建省永安监狱执行刑罚。2020年10月30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0）闽04刑更1276号刑事裁定书，对罪犯叶海波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现刑期至2025年8月16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叶海波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在认罪悔罪方面：该犯能认罪服法，服从法院判决，安心改造。
在遵守法律法规和监规纪律方面：该犯能遵守法律法规和各项监规纪律，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表现较好。
在三课学习方面：该犯能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听讲，及时完成作业，考试成绩较好。
在参加生产劳动方面：该犯能态度端正，服从分配，现从事车工工种，能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积极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554.5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2641分，合计获得3195.5分，表扬5次。间隔期2020年11月至2022年6月，获得2327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2次，累计扣20分。 
该犯罚金已缴纳完毕。本案于2022年8月18日至2022年8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叶海波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7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叶海波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叶海波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永安监狱

                              2022年8月29日

                                      664
福建省永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永狱减字第534号
罪犯黄玉琳，男，汉族，1993年10月24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南安市，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于2013年1月28日作出（2012）南刑初字第122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玉琳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责令共同退出违法所得赃款及赃物折价款人民币221180元。刑期自2011年12月27日起至2026年12月26日止。宣判后，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4月18日作出（2013）泉刑终字第23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3年5月7日交付永安监狱执行刑罚。2016年10月26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闽04刑更2296号决定书，准许执行机关永安监狱撤回对罪犯黄玉琳的减刑建议；2017年3月30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7）闽04刑更231号刑事裁定书，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2020年5月29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0）闽04刑更623号刑事裁定书，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现刑期至2026年2月26日。现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黄玉琳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在认罪悔罪方面：该犯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安心改造。

在遵守法律法规和监规纪律方面：该犯能遵守法律法规和各项监规纪律，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表现较好。

在三课学习方面：该犯能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听讲，及时完成作业，考试成绩较好。

在参加生产劳动方面：该犯能态度端正，服从分配，现从事生产辅助工种，能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积极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591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3556分，合计4147分，表扬6次。间隔期2020年6月至2022年6月获得3214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向原审法院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16250元，已向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10000元，本次向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6700元。

本案于2022年8月18日至2022年8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黄玉琳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第7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黄玉琳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黄玉琳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永安监狱

                              2022年8月29日

                                      665

福建省永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永狱减字第535号
罪犯柯少雄，男，汉族，1991年12月8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晋江市，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2月27日作出（2013）港刑初字第34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柯少雄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0000元，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7200元。刑期自2013年7月18日起至2028年7月17日止。宣判后，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5月9日作出（2014）泉刑终字第41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4年8月8日交付永安监狱执行刑罚。2016年7月27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6）闽04刑更1724号刑事裁定书，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2018年4月27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闽04刑更558号刑事裁定书，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2020年1月19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0）闽04刑更70号刑事裁定书，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2022年3月31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2）闽04刑更212号决定书，准许执行机关福建省永安监狱撤回对罪犯柯少雄的减刑建议。现刑期至2026年10月17日。现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柯少雄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在认罪悔罪方面：该犯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安心改造。

在遵守法律法规和监规纪律方面：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情况，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和各项监规纪律，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表现一般。

在三课学习方面：该犯能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听讲，及时完成作业，考试成绩较好。

在参加生产劳动方面：该犯能态度端正，服从分配，现从事车工工种，能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积极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413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4354.4分，合计4767.4分，表扬7次。间隔期2020年2月至2022年6月获得3812.4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1次，累计扣15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向原审法院缴纳违法所得人民币7200元，向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没收财产人民币10000元。
本案于2022年8月18日至2022年8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柯少雄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第7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柯少雄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柯少雄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永安监狱

                              2022年8月29日

                                      666

福建省永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永狱减字第536号
罪犯钟培洲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汉族，1992年8月19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四川省宣汉县，捕前系无业。2015年因盗窃罪被判处拘役五个月。

福建省明溪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7日作出（2018）闽0421刑初10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钟培洲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2000元，追缴违法所得4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18年6月27日起至2027年6月26日止。2018年12月27日交付福建省永安监狱执行刑罚。2020年10月30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0）闽04刑更1230号刑事裁定，对罪犯钟培洲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现刑期至2027年1月26日。现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钟培洲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在认罪悔罪方面：该犯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安心改造。
在遵守法律法规和监规纪律方面：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情况，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和各项监规纪律，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表现一般。
在三课学习方面：该犯能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听讲，及时完成作业，考试成绩较好。
在参加生产劳动方面：该犯能态度端正，服从分配，现从事车工工种，能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积极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339.8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2731.8分，合计获得3071.6分，表扬4次。间隔期2020年11月至2022年6月，获得2441.2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4次，累计扣45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罚金人民币4000元和违法所得人民2000元；其中本次向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8000元，违法所得2000元。
本案于2022年8月18日至2022年8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钟培洲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第7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钟培洲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钟培洲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叁份
福建省永安监狱

                              2022年8月29日

                                      667
福建省永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永狱减字第537号
罪犯吴剑龙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汉族，初中文化，1989年10月28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南安市。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28日作出（2018）闽0583刑初100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吴剑龙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责令被告人吴剑龙退出违法所得赃款人民币11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17年11月9日起至2025年5月8日止。宣判后，该犯不服判决，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13日作出（2019）闽05刑终610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9年7月12日交付福建省永安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管理级罪犯。

罪犯吴剑龙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在认罪悔罪方面：该犯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安心改造。

在遵守法律法规和监规纪律方面：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情况，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和各项监规纪律，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表现一般。

在三课学习方面：该犯能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听讲，及时完成作业，考试成绩较好。

在参加生产劳动方面：该犯能态度端正，服从分配，现从事车工工种，能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积极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4090.5分，表扬6次。间隔期2019年8月至2022年6月，获得4090.5分。考核期内违规3次，累计扣26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2年8月18日至2022年8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吴剑龙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第7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吴剑龙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吴剑龙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永安监狱

                              2022年8月29日

                                      668

福建省永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永狱减字第538号
罪犯祝海滨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汉族，高中文化，1987年7月5日出生，户籍所在地湖北省英山县。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2日作出（2019）闽0582刑初200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祝海滨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0元。刑期自2019年1月27日起至2029年7月26日止。宣判后，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3月30日作出（2020）闽05刑终333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20年5月19日交付福建省永安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管理级罪犯。

罪犯祝海滨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在认罪悔罪方面：该犯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安心改造。

在遵守法律法规和监规纪律方面：该犯能遵守法律法规和各项监规纪律，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表现较好。

在三课学习方面：该犯能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听讲，及时完成作业，考试成绩较好。

在参加生产劳动方面：该犯能态度端正，服从分配，现从事检验工种，能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积极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2651.5分，表扬4次。间隔期2020年6月至2022年6月，获得2651.5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本次拟向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80000元。

本案于2022年8月18日至2022年8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祝海滨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第7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祝海滨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祝海滨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永安监狱

                              2022年8月29日

                                      669
福建省永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永狱减字第539号
罪犯钟坤彬，绰号“阿彬”、“坤头”男，汉族，初中文化，1994年9月2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武平县。捕前无职业。

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7日作出（2018）闽08刑初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钟坤彬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00000元；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数罪并罚，总和刑期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00000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00000元。刑期自2017年7月15日起至2037年7月14日止。2018年6月14日交付福建省永安监狱执行刑罚。2020年11月30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0）闽04刑更1364号刑事裁定书，对罪犯钟坤彬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现刑期至2037年1月14日止。现属宽管管理级罪犯。

罪犯钟坤彬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在认罪悔罪方面：该犯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安心改造。

在遵守法律法规和监规纪律方面：该犯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和各项监规纪律，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表现一般。

在三课学习方面：该犯能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听讲，及时完成作业，考试成绩较好。

在参加生产劳动方面：该犯能态度端正，服从分配，现从事车工工种，能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积极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258.4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2407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665.4分，评定表扬4次。间隔期2020年12月至2022年6月，获得2088分。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10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处已履行罚金人民币100000元。
本案于2022年8月18日至2022年8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钟坤彬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第7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第2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钟坤彬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钟坤彬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永安监狱

                              2022年8月29日

                                      670

福建省永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永狱减字第540号
罪犯陈新发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汉族，1967年9月1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德化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4月28日作出(2020)闽0526刑初2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新发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刑期自2019年7月15日起至2025年7月14日止。2020年7月21日交付永安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管理级罪犯。
罪犯陈新发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在认罪悔罪方面：该犯能认罪服法，服从法院判决，认识到自己的犯罪行为给社会和家庭带来的危害，安心改造。
在遵守法律法规和监规纪律方面：该犯能遵守法律法规，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在遵守监规纪律方面：该犯考核期内有违规行为，经教育后，近期表现一般。

在三课学习方面：该犯能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听讲，及时完成作业，考试成绩较好。

 在参加生产劳动方面：该犯能态度端正，服从分配，现从事勤杂工工种，能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积极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考核期内累计获1992.1分，合计获得1992.1分，表扬3次。间隔期2020年8月至2022年6月，获得1992.1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3次，累计扣50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罚金人民币50000元，已全部缴清。

本案于2022年8月18日至2022年8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陈新发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7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273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新发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新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永安监狱

                              2022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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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永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永狱减字第541号
罪犯刘启汉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汉族，1987年8月14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捕前系农民。曾于2012年4月12日因犯寻衅滋事罪，被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该犯系有前科。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22日作出(2017)闽0802刑初27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刘启汉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七个月，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依法向被告人刘启汉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三百元，予以上缴国库。宣判后，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0月31日作出（2017）闽08刑终234号刑事判决，维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2017)闽0802刑初272号刑事判决第二、三项；撤销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2017)闽0802刑初272号刑事判决第一项，即被告人刘启汉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七个月，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改判为原审被告人刘启汉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三万元。刑期自2016年9月22日起至2031年9月21日止。2017年11月9日交付永安监狱执行刑罚。2020年9月29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0）闽04刑更1123号刑事裁定书，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现刑期至2031年3月21日止。现属普管管理级罪犯。
罪犯刘启汉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在认罪悔罪方面：该犯能认罪服法，服从法院判决，认识到自己的犯罪行为给社会和家庭带来的危害，安心改造。
在遵守法律法规和监规纪律方面：该犯能遵守法律法规，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在遵守监规纪律方面：该犯考核期内有违规行为，经教育后，近期表现一般。

在三课学习方面：该犯能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听讲，及时完成作业，考试成绩较好。

 在参加生产劳动方面：该犯能态度端正，服从分配，现从事车工工种，能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积极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732.5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2618分，合计获得3350.5分，表扬5次。间隔期2020年10月至2022年6月，获得2320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1次，累计扣10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违法所得人民币300元，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30000元，已全部缴清。

本案于2022年8月18日至2022年8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刘启汉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7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273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刘启汉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刘启汉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永安监狱

                              2022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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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永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永狱减字第542号
罪犯杨志刚，男， 汉族，1985年6月7日出生，户籍所在地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1月27日作出（2012）岩刑初字第38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杨志刚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杨志刚等13人应连带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人民币167062.55元。宣判后，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9月30日作出（2013）闽刑终字第161号刑事判决，撤销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岩刑初字第38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中第四、第七项，即对被告人杨志刚、杨松军的刑事判决。改判杨志刚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刑期自2012年3月20日起至2027年3月19日止。2013年11月12日交付永安监狱执行刑罚。2016年6月28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6）闽04刑更1352号刑事裁定书，减去有期徒刑十个月；2018年4月27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闽04刑更563号刑事裁定书，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2020年1月19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0）闽04刑更82号刑事裁定书，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十五日。现刑期至2025年4月4日止。现属普管管理级罪犯。
罪犯杨志刚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在认罪悔罪方面：该犯能认罪服法，服从法院判决，认识到自己的犯罪行为给社会和家庭带来的危害，安心改造。
在遵守法律法规和监规纪律方面：该犯能遵守法律法规，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在遵守监规纪律方面：该犯考核期内有违规行为，经教育后，表现一般。
在三课学习方面：该犯能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听讲，及时完成作业，考试成绩较好。
在参加生产劳动方面：该犯能态度端正，服从分配，现从事生产辅助工种，能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积极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191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4044分，合计获得4235分，表扬6次。间隔期2020年2月至2022年6月，获得3504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2次，累计扣30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附带民事赔偿人民币55700元，其中杨志刚已履行人民币14850元。本次呈报减刑向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民事赔偿人民币2000元。

本案于2022年8月18日至2022年8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杨志刚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7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杨志刚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杨志刚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永安监狱

                              2022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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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永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永狱减字第543号
罪犯张应兰，男，汉族，1977年8月11日出生，户籍所在地湖南省怀化市辰溪县，捕前为农民。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2日作出(2017)闽0802刑初77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应兰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刑期自2017年4月5日起至2027年4月4日止。2017年11月28日交付永安监狱执行刑罚。2020年5月29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0）闽04刑更615号刑事裁定书，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现刑期至2026年8月4日止。现属宽管理级罪犯。
罪犯张应兰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在认罪悔罪方面：该犯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安心改造。

在遵守法律法规和监规纪律方面：该犯能遵守法律法规；在遵守监规纪律方面，该犯考核期内无违规记录，表现良好。

在三课学习方面：该犯能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听讲，及时完成作业，考试成绩较好。

在参加生产劳动方面：该犯能态度端正，服从分配，现从事搬运工种，能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积极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81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3814.9分，合计获得3895.9分，表扬6次。间隔期2020年6月至2022年6月，获得3472.4分。考核期内无违规记录。

本案于2022年8月18日至2022年8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张应兰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7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张应兰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张应兰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永安监狱

                              2022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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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永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永狱减字第544号
罪犯涂日灯，男，汉族，1955年8月2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长汀县，捕前系农民。        

福建省长汀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22日作出（2019）闽0821刑初20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涂日灯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刑期自2019年2月21日起至2031年2月20日止。宣判后，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18日作出（2019）闽08刑终38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9年11月13日交付永安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通管理级罪犯。

罪犯涂日灯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在认罪悔罪方面：该犯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安心改造。
在遵守法律法规和监规纪律方面：该犯能遵守法律法规和各项监规纪律，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表现一般。

在三课学习方面：该犯能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听讲，及时完成作业，考试成绩一般。
在参加生产劳动方面：该犯系老年犯，态度端正，服从分配，并认真做好个人内务卫生，表现一般。
该犯起始期2019年12月至2022年6月获得2607.5分，获得4次表扬。考核期内扣分1次，累计扣10分。

本案于2022年8月18日至2022年8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涂日灯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涂日灯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涂日灯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永安监狱

                              2022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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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永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永狱减字第545号
罪犯曹林峰，绰号“龙之”，男，汉族，1998年8月15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长汀县，捕前系无业。系主犯。 

福建省长汀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9日作出（2019）闽0821刑初29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曹林峰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责令被告人曹林峰等6人共同退出违法所得15168元；被告人曹林峰等5人共同退赔违法所得52419元。宣判后，该犯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4月14日作出（2020）闽08刑终10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9年1月21日起至2023年1月20日止。2020年8月18日交付福建省永安监狱执行刑罚。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曹林峰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在认罪悔罪方面：该犯能认罪服法，服从法院判决，认识到自己的犯罪行为给社会和家庭带来的危害，安心改造。
在遵守法律法规和监规纪律方面：该犯能遵守法律法规，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表现一般。

在三课学习方面：该犯能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听讲，及时完成作业，考试成绩一般。

 在参加生产劳动方面：该犯能态度端正，服从分配，现从事车工工种，能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积极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2039.9分，表扬3次。间隔期2020年9月至2022年6月，获得2039.9分。考核期内无违规。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共同退赔违法所得11000元，本次拟向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5000元。

本案于2022年8月18日至2022年8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曹林峰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7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曹林峰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曹林峰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永安监狱

                              2022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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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永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永狱减字第546号
罪犯华成林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汉族，1995年3月7日出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宁陵县，捕前系农民工。系主犯。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0月17日作出（2013）榕刑初字第52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暨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华成林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刑期自2012年7月23日起至2027年7月22日止。宣判后，该犯及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5月20日作出（2014）闽刑终字第40号刑事判决，撤销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榕刑初字第52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中对该犯的判决，以上诉人华成林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刑期自2012年7月23日起至2025年7月22日止。2014年6月12日交付永安监狱执行刑罚。2016年7月27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6）闽04刑更1680号刑事裁定，对罪犯华成林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2018年4月27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闽04刑更516号刑事裁定，对罪犯华成林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2020年5月29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0）闽04刑更614号刑事裁定，对罪犯华成林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现刑期至2023年7月22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华成林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在认罪悔罪方面：该犯能认罪服法，服从法院判决，认识到自己的犯罪行为给社会和家庭带来的危害，安心改造。
在遵守法律法规和监规纪律方面：该犯能遵守法律法规，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表现一般。

在三课学习方面：该犯能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听讲，及时完成作业，考试成绩较好。

 在参加生产劳动方面：该犯能态度端正，服从分配，现从事流转工种，能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积极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194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3718分，合计获得3912分，表扬6次。间隔期2020年6月至2022年6月，获得3368分。考核期内无违规。
本案于2022年8月18日至2022年8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华成林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7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华成林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华成林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永安监狱

                              2022年8月29日

                                      677

福建省永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永狱减字第547号
罪犯翁良其，男，汉族，1979年7月17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晋江市，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宁化县人民法院于2021年7月14日作出（2021）闽0424刑初1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翁良其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被告人翁良其退缴扣押在案的250000元，其中违法所得195000元用以返还被害人张建华。宣判后，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0月23日作出（2021）闽04刑终23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9年12月13日起至2022年12月29日止。2021年11月19日交付福建省永安监狱执行刑罚。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翁良其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在认罪悔罪方面：该犯能认罪服法，服从法院判决，认识到自己的犯罪行为给社会和家庭带来的危害，安心改造。

在遵守法律法规和监规纪律方面：该犯能遵守法律法规，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表现一般。

在三课学习方面：该犯能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听讲，及时完成作业，考试成绩一般。
在参加生产劳动方面：该犯能态度端正，服从分配，现从事车工工种，能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积极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475.5分，表扬0次。间隔期2021年12月至2022年6月，获得475.5分。考核期内无违规。

原判财产性判项罚金人民币20000元，本次拟向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20000元。

本案于2022年8月18日至2022年8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翁良其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7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翁良其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三明市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翁良其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永安监狱

                              2022年8月29日

                                      678
福建省永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永狱减字第548号
罪犯李长江，男，汉族，1994年12月24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石狮市，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于2021年2月24日作出(2021)闽0581刑初25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长江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追缴被告人李长江违法所得人民币20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1年2月24日至2022年12月21日止。2021年7月20日交付福建省永安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李长江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在认罪悔罪方面：该犯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安心改造。

在遵守法律法规和监规纪律方面：该犯能遵守法律法规和各项监规纪律，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表现较好。

在三课学习方面：该犯能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听讲，及时完成作业，考试成绩较好。

在参加生产劳动方面：该犯能态度端正，服从分配，现从事勤杂工工种，能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积极完成劳动任务。             

本轮提请间隔期内获得考核分861分，合计获得861分，表扬1次。间隔期2021年8月至2022年6月，获得861分。考核期内无扣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全部缴纳。             

本案于2022年8月18日至2022年8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李长江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7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李长江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李长江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永安监狱

                              2022年8月29日

                                      679
 福建省永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永狱减字第549号
罪犯薛友泉，男，汉族，1986年5月24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上杭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于2021年7月13日作出(2021)闽0581刑初98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薛友泉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元。追缴被告人薛友泉违法所得人民币25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1年7月13日至2022年10月10日止。2021年10月19日交付福建省永安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薛友泉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在认罪悔罪方面：该犯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安心改造。

在遵守法律法规和监规纪律方面：该犯能遵守法律法规和各项监规纪律，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表现较好。

在三课学习方面：该犯能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听讲，及时完成作业，考试成绩较好。

在参加生产劳动方面：该犯能态度端正，服从分配，现从事勤杂工工种，能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积极完成劳动任务。             

本轮提请间隔期内获得考核分702.5分，合计获得702.5分，表扬1次。间隔期2021年11月至2022年6月，获得702.5分。考核期内无扣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全部缴纳。

本案于2022年8月18日至2022年8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薛友泉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7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薛友泉予以减刑十天。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薛友泉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永安监狱

                              2022年8月29日

                                      680
福建省永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永狱减字第550号
罪犯陈继文，男，汉族，1990年2月14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该犯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三明市梅列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29日作出(2018)闽0402刑初22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继文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8000元；追缴违法所得28000元。宣判后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3日作出(2018)闽04刑终33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8年10月29日至2023年10月11日止。2018年12月27日交付福建省永安监狱执行刑罚。2020年11月30日，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0)闽04刑更1341号刑事裁定，对罪犯陈继文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刑期自2018年10月29日起至2023年4月11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陈继文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在认罪悔罪方面：该犯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安心改造。

    在遵守法律法规和监规纪律方面：该犯在考核期间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近期表现良好，能遵守法律法规，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表现一般。

    在三课学习方面：该犯能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听讲，及时完成作业，考试成绩较好。

    在参加生产劳动方面：该犯能态度端正，服从分配，现从事车工工种，能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积极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165分，上轮提请办案期间获得考核分300分，本轮提请间隔期内获得考核分1830分，合计获得2295分，表扬3次。间隔期2020年12月至2022年6月，获得1830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1次，累计扣5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全部缴纳。

本案于2022年8月18日至2022年8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陈继文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7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继文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继文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永安监狱

                              2022年8月29日

                                      681
            福建省永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永狱减字第551号
罪犯林祥辉，男，汉族，1994年9月2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大田县，该犯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尤溪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22日作出(2018)闽0426刑初30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祥辉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宣判后，该犯及其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21日作出(2019)闽04刑终14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8年5月11日至2023年7月10日止。2019年6月14日交付福建省永安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林祥辉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在认罪悔罪方面：该犯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安心改造。

在遵守法律法规和监规纪律方面：该犯在考核期间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近期表现良好，能遵守法律法规，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表现较好。

在三课学习方面：该犯能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听讲，及时完成作业，考试成绩较好。

在参加生产劳动方面：该犯能态度端正，服从分配，现从事车工工种，能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积极完成劳动任务。             

本轮提请间隔期内获得考核分4147.5分，合计获得4147.5分，表扬6次。间隔期2019年7月至2022年6月，获得4147.5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1次，累计扣10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全部缴纳。
本案于2022年8月18日至2022年8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林祥辉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7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林祥辉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祥辉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永安监狱

                              2022年8月29日

                                      682
 福建省永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永狱减字第552号
罪犯王维进，男，汉族，1985年6月23日出生，户籍所在地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该犯捕前系务工。该犯曾因吸毒，于2018年1月19日被南安市公安局行政拘留十四日；又因吸毒于2018年3月15日被晋江市公安局行政拘留十日，于2018年3月26日被晋江市公安局责令社区戒毒三年。该犯有劣迹。
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于2020年4月9日作出(2020)闽0583刑初10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维进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元；追缴被告人王维进的违法所得人民币2610元。宣判后，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26日作出(2020)闽05刑终609号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9年4月15日至2023年6月22日止。2020年8月19日交付福建省永安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王维进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在认罪悔罪方面：该犯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安心改造。

在遵守法律法规和监规纪律方面：该犯能遵守法律法规和各项监规纪律，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表现较好。

在三课学习方面：该犯能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听讲，及时完成作业，考试成绩较好。

在参加生产劳动方面：该犯能态度端正，服从分配，现从事车工工种，能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积极完成劳动任务。             

本轮提请间隔期内获得考核分2644.1分，合计获得2644.1分，表扬4次。间隔期2020年9月至2022年6月，获得2644.1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全部缴纳。
本案于2022年8月18日至2022年8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王维进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7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王维进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王维进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永安监狱

                              2022年8月29日

                                      683
福建省永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永狱减字第553号

罪犯张远源，男，汉族，1967年09月29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连城县,捕前系个体户。

福建省连城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3日作出(2019)闽0825刑初34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远源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刑期自2019年12月13日起至2023年6月12日止。2019年12月24日交付福建省永安监狱执行刑罚。2021年5月31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1）闽04刑更411号刑事裁定，减去罪犯张远源有期徒刑四个月。现刑期至2023年2月12日止。属考察级罪犯。

罪犯张远源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在认罪悔罪方面：该犯能认罪服法，服从法院判决，认识到自己的犯罪行为给社会和家庭带来的危害，安心改造。

在遵守法律法规和监规纪律方面：该犯在考核期间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近期表现良好，能遵守法律规，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表现一般。

在三课学习方面：该犯能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听讲，及时完成作业，考试成绩一般。

在参加生产劳动方面：该犯能态度端正，服从分配，现从事车工工种，能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积极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716.9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1670分，合计2386.9分，表扬3次。间隔期2021年6月至2022年6月，获得1364.4分。考核期内累计无违规。

本案于2022年8月18日至2022年8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张远源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7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张远源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张远源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永安监狱

                              2022年8月29日

                                      684
福建省永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永狱减字第554号

罪犯蔡晓丁，男，汉族，1990年08月18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清流县。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23日作出(2020)闽0582刑初1817号刑事判决，被告人蔡晓丁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八个月。刑期自2020年8月7日起至2023年4月6日止。2021年3月19日交付福建省永安监狱执行刑罚。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蔡晓丁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在认罪悔罪方面：该犯能认罪服法，服从法院判决，认识到自己的犯罪行为给社会和家庭带来的危害，安心改造。

在遵守法律法规和监规纪律方面：该犯在考核期间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近期表现良好，能遵守法律规，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表现一般。

在三课学习方面：该犯能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听讲，及时完成作业，考试成绩一般。

在参加生产劳动方面：该犯能态度端正，服从分配，现从事车工工种，能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积极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1349
分，合计1349分，表扬2次。间隔期2021年4月至2022年6月获得1349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10分。

本案于2022年8月18日至2022年8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蔡晓丁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7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蔡晓丁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蔡晓丁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永安监狱

                              2022年8月29日

                                      685
福建省永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永狱减字第555号

罪犯任梦灵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汉族，1983年6月8日出生，户籍所在地江西省定南县，捕前系农民。该犯系主犯。

福建省武平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20日作出(2017)闽0824刑初29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任梦灵犯非法采矿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继续追缴被告人任梦灵尚未退出的赃款八十三万九千六百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18年5月29日起至2023年7月6日止。2018年6月14日交付福建省永安监狱执行刑罚。2020年3月31日，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0）闽04刑更314号刑事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现刑期至2023年3月6日止。现属宽管管理级罪犯。

罪犯任梦灵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在认罪悔罪方面：该犯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安心改造。

在遵守法律法规和监规纪律方面：该犯能遵守法律法规，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表现较好。

在三课学习方面：该犯能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听讲，及时完成作业，考试成绩较好。

在参加生产劳动方面：该犯能态度端正，服从分配，现从事流转工种，能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积极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64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3822分，合计获得3886分，表扬6次。间隔期2020年4月至2022年6月，获得3274分。考核期内无扣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历次减刑已缴纳罚金人民币87000元，本次减刑已向武平县人民法院缴纳代收款10000元、罚没款99128.99元，另拟向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罚金7000元。
本案于2022年8月18日至2022年8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任梦灵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7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第2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任梦灵提请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任梦灵卷宗 贰 册

  2.减刑建议书 叁 份
福建省永安监狱

                              2022年8月29日

                                      686
福建省永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永狱减字第556号
罪犯夏开兵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汉族，1974年8月21日出生，户籍所在地湖北省宣恩县，捕前系农民。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5月10日作出(2012)泉刑初字第7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夏开兵犯非法买卖爆炸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追缴被告人夏开兵违法所得人民币一万四千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11年5月28日起至2026年5月27日止。宣判后，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7月15日作出（2012）闽刑终字第33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2年8月30日交付福建省永安监狱执行刑罚。2015年5月20日，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5）三刑执字第1495号刑事裁定书，减去有期徒刑一年；2016年9月26日，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6）闽04刑更2081号刑事裁定书，减去有期徒刑十个月；2018年6月28日，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闽04刑更1011号刑事裁定书，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2020年10月30日，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0）闽04刑更1214号刑事裁定书，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现刑期至2023年4月27日止。现属宽管管理级罪犯。

罪犯夏开兵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在认罪悔罪方面：该犯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安心改造。

在遵守法律法规和监规纪律方面：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情况，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和各项监规纪律，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表现一般。

在三课学习方面：该犯能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听讲，及时完成作业，考试成绩较好。

在参加生产劳动方面：该犯能态度端正，服从分配，现从事车工工种，能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积极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305.5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2749.8分，合计获得3055.3分，表扬4次。间隔期2020年11月至2022年6月，获得2421.8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1 次，累计扣40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2年8月18日至2022年8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夏开兵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7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第2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夏开兵提请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夏开兵卷宗 贰 册

减刑建议书 叁 份

 福建省永安监狱

                              2022年8月29日

                                      687

福建省永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永狱减字第557号

罪犯严志谷，男，汉族，1968年9月14日出生，户籍所在地江西省上饶县，捕前系务工。系犯数罪。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21日作出(2017)闽0802刑初593号，以被告人严志谷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九个月；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总和刑期为有期徒刑六年九个月，决定执行刑罚有期徒刑六年三个月。刑期自2017年4月23日起至2023年7月22日止。2017年9月11日交付福建省永安监狱执行刑罚。2019年12月25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9）闽04刑更1968号刑事裁定，减去罪犯严志谷有期徒刑六个月。现刑期至2023年1月22日止。现属宽管管理级罪犯。

罪犯严志谷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在认罪悔罪方面：该犯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安心改造。

在遵守法律法规和监规纪律方面：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情况，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和各项监规纪律，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表现一般。
在三课学习方面：该犯能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听讲，及时完成作业，考试成绩一般。

在参加生产劳动方面：该犯能态度端正，服从分配，现从事车工工种，能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积极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365.15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4051.3分，合计4416.45分，表扬6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0年1月至2022年6月，获得3741.3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3次，累计扣22分。

本案于2022年8月18日至2022年8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严志谷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7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严志谷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严志谷卷宗 贰 册

  2.减刑建议书 叁 份
福建省永安监狱

                              2022年8月29日

                                      688
福建省永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永狱减字第558号

罪犯林海强，男，汉族，1994年1月25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福清市。捕前系农民。系未成年人犯罪。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12年9月24日作出(2011)融刑初字第1135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海强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九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继续追缴被告人林海强等十人的非法所得，发还各被害人；被告人林海强等四人应共同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吴立恒各项损失人民币8575.72元；被告人林海强等三人应共同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黄国安各项损失人民币4478.39元。刑期自2011年9月9日起至2026年6月8日止。宣判后，附带民事部分判决没有上诉，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该犯及同案对刑事部分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1月9日作出（2012）榕刑终字第1154号刑事判决，维持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2011）融刑初字第1135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中第十三项等判决，即追缴违法所得等判决；改判林海强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刑期自2011年9月9日起至2026年6月8日止。2012年11月27                                                       日交付福建省永安监狱执行刑罚。2015年5月20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5）三刑执字第1494号刑事裁定，减去罪犯林海强有期徒刑一年。2016年9月26日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6）闽04刑更2080号刑事裁定，减去罪犯林海强有期徒刑十个月。2018年6月28日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闽04刑更953号刑事裁定，减去罪犯林海强有期徒刑六个月。2020年5月29日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0）闽04刑更620号刑事裁定，减去罪犯林海强有期徒刑八个月。现刑期至2023年6月8日止。现属宽管管理级罪犯。

罪犯林海强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在认罪悔罪方面：该犯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

在遵守法律法规和监规纪律方面：该犯能遵守法律法规和各项监规纪律，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表现较好。

在三课学习方面：该犯能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听讲，及时完成作业，考试成绩一般。

在参加生产劳动方面：该犯能态度端正，服从分配，现从事车工工种，能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积极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273.5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3732.2分，合计4005.7分，表扬6次。间隔期2020年6月至2022年6月，获得3390.2分。考核期内无扣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罚金人民币20000元、非法所得款人民币5300元、民事赔偿款人民币13054.11元。

本案于2022年8月18日至2022年8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林海强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7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林海强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林海强卷宗贰册

  2.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永安监狱

                              2022年8月29日

                                      689

福建省永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永狱减字第559号

罪犯涂佳森，曾用名涂佳燊，男，汉族，1992年1月5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6月28日作出(2021)闽0802刑初26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涂佳森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三千元（已预交人民币一万元）；被告人涂佳森所退违法所得人民币一万八千元，由福建省龙岩市公安局新罗分局依法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0年11月16日起至2022年11月15日止。2021年8月18日交付福建省永安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管理级罪犯。

罪犯涂佳森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在认罪悔罪方面：该犯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安心改造。

在遵守法律法规和监规纪律方面：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情况，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和各项监规纪律，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表现一般。

在三课学习方面：该犯能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听讲，及时完成作业，考试成绩一般。

在参加生产劳动方面：该犯能态度端正，服从分配，现从事车工工种，能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积极完成劳动任务。

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767.6分，表扬1次。间隔期2021年9月至2022年6月，获得767.6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1次，累计扣3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2年8月18日至2022年8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涂佳森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7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涂佳森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涂佳森卷宗贰册

2.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永安监狱

                              2022年8月29日

                                      690
福建省永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永狱减字第560号
罪犯郭传湖，男，汉族，1990年5月23日出生,户籍所在地湖南省郴州市永兴县，捕前系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4月15日作出(2021)闽0102刑初16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郭传湖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责令被告人郭传湖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0.4万元，上缴国库。刑期自2020年11月15日起至2022年11月14日止。宣判后，该犯同案犯不服，提起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6月17日作出（2021）闽01刑终61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21年7月21日交付永安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郭传湖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在认罪悔罪方面：该犯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安心改造。    
在遵守法律法规和监规纪律方面：该犯能遵守法律法规和各项监规纪律，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表现较好。    
在三课学习方面：该犯能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听讲，及时完成作业，考试成绩较好。    
在参加生产劳动方面：该犯能态度端正，服从分配，现从事车工工种，能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积极完成劳动任务。    
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950.8分。表扬1次。间隔期2021年8月至2022年6月，获得950.8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0次，累计扣0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人民币4000元，其中本次向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4000元，拟向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5000元。
本案于2022年8月18日至2022年8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郭传湖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7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郭传湖予以呈报减刑一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郭传湖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永安监狱

                              2022年8月29日

                                      691
福建省永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永狱减字第561号
罪犯熊涛，男，汉族，1998年4月20日出生,户籍所在地重庆市涪陵区，捕前系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5月19日作出(2021)闽0111刑初33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熊涛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刑期自2021年1月7日起至2022年12月8日止。2021年7月21日交付永安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熊涛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在认罪悔罪方面：该犯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安心改造。    
在遵守法律法规和监规纪律方面：该犯能遵守法律法规和各项监规纪律，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表现较好。    
在三课学习方面：该犯能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听讲，及时完成作业，考试成绩较好。    
在参加生产劳动方面：该犯能态度端正，服从分配，现从事车工工种，能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积极完成劳动任务。    
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966.5分。表扬1次。间隔期2021年8月至2022年6月，获得966.5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0次，累计扣0分。
本次拟向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10000元。
本案于2022年8月18日至2022年8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熊涛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7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熊涛予以呈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熊涛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永安监狱

                              2022年8月29日

                                      692
福建省永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永狱减字第562号
罪犯陈炳诚，男，汉族，1994年11月5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南安市，捕前系无业。曾于2018年8月3日因犯容留他人吸毒罪被南安市人民法院判处拘役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系有犯罪前科。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1日作出(2020)闽0582刑初184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炳诚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五千元。刑期自2020年7月7日起至2023年1月6日止。2021年2月20日交付永安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陈炳诚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在认罪悔罪方面：该犯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安心改造。    
在遵守法律法规和监规纪律方面：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情况，经教育之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和各项监规纪律，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表现较好。    
在三课学习方面：该犯能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听讲，及时完成作业，考试成绩较好。    
在参加生产劳动方面：该犯能态度端正，服从分配，现从事车工工种，能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积极完成劳动任务。    
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1339.7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1年3月至2022年6月，获得1339.7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1次，累计扣10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人民币15000元，其中本次向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15000元。
本案于2022年8月18日至2022年8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陈炳诚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7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炳诚予以呈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炳诚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永安监狱

                              2022年8月29日

                                      693
福建省永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永狱减字第563号

罪犯王智豪，绰号“小小黑”，男，汉族，1999年5月6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安徽省宿松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9日作出(2018)闽0702刑初39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智豪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五个月。刑期自2018年6月8日起至2023年11月7日止。2019年1月11日交付永安监狱执行刑罚。2020年12月30日，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0）闽04刑更1494号刑事裁定书，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现刑期至2023年5月7日。现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王智豪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在认罪悔罪方面：该犯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安心改造。

在遵守法律法规和监规纪律方面：该犯考核期内有违规，经民警教育后表现一般。

在三课学习方面：该犯能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听讲，及时完成作业，考试成绩较好。

在参加生产劳动方面：该犯能态度端正，服从分配，现从事车工工种，能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积极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155.5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2342分，合计获得2497.5分，表扬3次。间隔期2021年1月至2022年6月，获得考核分2037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2次，累计扣40分。

本案于2022年8月18日至2022年8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王智豪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7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王智豪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王智豪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永安监狱

                              2022年8月29日

                                      694
福建省永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永狱减字第564号

罪犯张毅华，男，汉族，2002年9月23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上杭县，捕前系无业。犯罪时未满18周岁。
福建省上杭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10日作出（2020）闽0823刑初30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毅华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刑期自2020年12月10日起至2023年3月9日止。2021年1月19日交付永安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张毅华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在认罪悔罪方面：该犯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安心改造。

在遵守法律法规和监规纪律方面：该犯能遵守法律法规和各项监规纪律，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表现较好。

在三课学习方面：该犯能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听讲，及时完成作业，考试成绩较好。

在参加生产劳动方面：该犯能态度端正，服从分配，现从事车工工种，能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积极完成劳动任务。

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1590分，表扬2次。间隔期2021年2月至2022年6月，获得1590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2年8月18日至2022年8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张毅华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7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张毅华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张毅华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永安监狱

                              2022年8月29日

                                      695
福建省永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永狱减字第565号
罪犯张凡，男，汉族，1987年8月10日出生，户籍所在地湖北省天门市，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23日作出(2020)闽0582刑初217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凡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刑期自2020年12月23日起至2022年12月22日止。2021年3月19日交付福建省永安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管理级罪犯。

罪犯张凡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在认罪悔罪方面：该犯能认罪服法，服从法院判决，认识到自己的犯罪行为给社会和家庭带来的危害，安心改造。

在遵守法律法规和监规纪律方面：该犯能遵守法律法规，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过民警教育后能遵守各项监规纪律，表现一般。

在三课学习方面：该犯能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听讲，及时完成作业，考试成绩较好。

在参加生产劳动方面：该犯能态度端正，服从分配，现从事车工工种，能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积极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得1274分，合计获得1274分，兑换表扬1次。间隔期2021年4月至2022年6月，获得1274分。考核期间共计违规1次，累计扣分10分。

本案于2022年8月18日至2022年8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张凡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7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张凡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张凡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永安监狱

                              2022年8月29日

                                      696
福建省永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永狱减字第566号

罪犯黄军军，男，汉族，1995年11月20日出生，户籍所在地贵州省织金县，捕前系务工。因吸食毒品，于2014年12月31日被晋江市公安局行政拘留五日；因吸食毒品，于2018年3月28日被晋江市公安局行政拘留十日，于2018年4月6日被晋江市公安局责令接受社区戒毒三年；因吸食毒品，于2019年11月20日被晋江市公安局行政拘留十五日。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20年2月27日作出(2020)闽0582刑初27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军军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犯容留他人吸毒罪，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千元，继续追缴被告人黄军军的违法所得人民币四百元，上缴国库。刑期自2019年11月8日起至2023年3月7日止。2020年5月19日交付福建省永安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管理级。

罪犯黄军军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在认罪悔罪方面：该犯能认罪服法，服从法院判决，认识到自己的犯罪行为给社会和家庭带来的危害，安心改造。

在遵守法律法规和监规纪律方面：该犯能遵守法律法规，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能遵守各项监规纪律，表现一般。

在三课学习方面：该犯能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听讲，及时完成作业，考试成绩较好。

在参加生产劳动方面：该犯能态度端正，服从分配，现从事车工工种，能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积极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得2307.5分，合计获得2307.5分，兑换表扬3次。间隔期2020年6月至2022年6月，获得2307.5分。考核期内共计违规1次，累计扣分10分。

该犯已财产刑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2年8月18日至2022年8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黄军军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7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黄军军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黄军军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永安监狱

                              2022年8月29日

                                      697
福建省永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永狱减字第567号
罪犯李玉宝，男，穿青族，1996年12月8日出生，户籍所在地贵州省清镇市，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20年3月18日作出(2020)闽0582刑初33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玉宝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刑期自2019年11月27日起至2023年5月26日止。2020年5月19日交付福建省永安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管理级。

罪犯李玉宝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在认罪悔罪方面：该犯能认罪服法，服从法院判决，认识到自己的犯罪行为给社会和家庭带来的危害，安心改造。

在遵守法律法规和监规纪律方面：该犯能遵守法律法规，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能遵守各项监规纪律，表现一般。

在三课学习方面：该犯能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听讲，及时完成作业，考试成绩较好。

在参加生产劳动方面：该犯能态度端正，服从分配，现从事车工工种，能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积极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得2602.9分，合计获得2602.9分，兑换表扬4次。间隔期2020年6月至2022年6月，获得2602.9分。考核期内共计违规1次，累计扣分30分。

本案于2022年8月18日至2022年8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李玉宝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7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李玉宝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李玉宝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永安监狱

                              2022年8月29日

                                      698
福建省永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永狱减字第568号
罪犯卢玉荣，男，汉族，1988年2月3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7月7日作出(2021)闽0802刑初38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卢玉荣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五千元；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八千元(已缴清)，被告人卢玉荣所退赃款人民币二万五千二百八十元，归还被害人。刑期自2021年5月10日起至2022年12月9日止。2021年8月18日交付福建省永安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通管理级。

罪犯卢玉荣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在认罪悔罪方面：该犯能认罪服法，服从法院判决，认识到自己的犯罪行为给社会和家庭带来的危害，安心改造。

在遵守法律法规和监规纪律方面：该犯能遵守法律法规，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考核期内能遵守各项监规纪律，表现较好。

在三课学习方面：该犯能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听讲，及时完成作业，考试成绩较好。

在参加生产劳动方面：该犯能态度端正，服从分配，现从事勤杂工工种，能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积极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得784.3分，合计获得784.3分，兑换表扬1次。间隔期2021年9月至2022年6月，获得784.3分。考核期间无违规扣分。

该犯财产刑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2年8月18日至2022年8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卢玉荣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7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卢玉荣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卢玉荣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永安监狱

                              2022年8月29日

                                      699

福建省永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永狱减字第569号
罪犯项炘明，曾用名项明，男，汉族，1983年6月7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连城县，捕前系务农。
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24日作出(2017)闽08刑初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项炘明犯非法生产制毒物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0元。刑期自2016年5月12日起至2023年5月11日止。宣判后，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19日作出（2018）闽刑终1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8年4月27日交付永安监狱执行刑罚。2020年3月31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0）闽04刑更333号刑事裁定书，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现刑期至2023年1月11日。现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项炘明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在认罪悔罪方面：该犯能认罪服法，服从法院判决，安心改造。
在遵守法律法规和监规纪律方面：该犯能遵守法律法规，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教育后，该犯能遵守各项监规纪律，近期表现较好。
在三课学习方面：该犯能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听讲，及时完成作业，考试成绩较好。
在参加生产劳动方面：该犯能态度端正，服从分配，现从事车工工种，能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积极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得考核分3236分，上轮提请周期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657.5分，合计共获得考核分3893.5分，兑换表扬5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0年4月至2022年6月，获得2928分。考核期内共违规2次，累计扣30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该犯往次减刑已缴纳罚金人民币6000元,本次拟向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罚金6000元。
本案于2022年8月18日至2022年8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项炘明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7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项炘明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项炘明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永安监狱

                              2022年8月29日

                                      700
福建省永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永狱减字第570号
罪犯黄臻，绰号西红柿，男，汉族，1984年12月28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捕前系无业。曾因犯危险驾驶罪，于2018年4月28日被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法院判处拘役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系有前科。
福建省宁化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3月27日作出(2019)闽0424刑初24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臻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刑期自2019年1月22日起至2023年1月21日止。继续追缴赃款人民币20000元，予以返还被害人。2020年5月18日交付福建省永安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黄臻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在认罪悔罪方面：该犯能认罪服法，服从法院判决，安心改造。
在遵守法律法规和监规纪律方面：该犯能遵守法律法规，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教育后，该犯能遵守各项监规纪律，近期表现较好。
在三课学习方面：该犯能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听讲，及时完成作业，考试成绩较好。
在参加生产劳动方面：该犯能态度端正，服从分配，现从事车工工种，能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积极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得考核分2553.9分，兑换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0年6月至2022年6月，获得2553.9分。考核期内共违规2次，累计扣30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完毕。
本案于2022年8月18日至2022年8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黄臻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7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黄臻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黄臻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永安监狱

                              2022年8月29日

                                      701
福建省永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永狱减字第571号

罪犯熊贤辉，男，汉族，1985年6月16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捕前系经商。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3月26日作出(2020)闽0802刑初10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熊贤辉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0元,刑期自2019年6月18日起至2023年5月19日止。2020年5月18日交付福建省永安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熊贤辉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在认罪悔罪方面：该犯能认罪服法，服从法院判决，安心改造。

在遵守法律法规和监规纪律方面：该犯能遵守法律法规，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教育后，该犯能遵守各项监规纪律，近期表现较好。

在三课学习方面：该犯能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听讲，及时完成作业，考试成绩较好。

在参加生产劳动方面：该犯能态度端正，服从分配，现从事仓管工种，能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积极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得考核分2705分，兑换表扬4次。间隔期2020年6月至2022年6月，获得2705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10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完毕。
本案于2022年8月18日至2022年8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熊贤辉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7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熊贤辉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熊贤辉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永安监狱

                              2022年8月29日

                                      702
福建省永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永狱减字第572号

罪犯石佳飞，男，汉族，2000年2月18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南安市，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23日作出(2020)闽0583刑初14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石佳飞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刑期自2019年9月16日起至2023年3月15日止。2020年8月19日交付福建省永安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石佳飞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在认罪悔罪方面：该犯能认罪服法，服从法院判决，安心改造。

在遵守法律法规和监规纪律方面：该犯能遵守法律法规，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教育后，该犯能遵守各项监规纪律，近期表现较好。

在三课学习方面：该犯能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听讲，及时完成作业，考试成绩较好。

在参加生产劳动方面：该犯能态度端正，服从分配，现从事车工工种，能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积极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得考核分2066.8分，兑换表扬3次。间隔期2020年9月至2022年6月，获得2066.8分。考核期内共违规4次，累计扣42分。
本案于2022年8月18日至2022年8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石佳飞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7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石佳飞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石佳飞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永安监狱

                              2022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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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永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永狱减字第573号
罪犯郭勤发，男，汉族，1984年12月6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南安市。捕前系打工。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1月15日作出（2012）泉刑初字第22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郭勤发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被告人郭勤发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人民币200075元（含已预交的赔偿款人民币20000元），刑期自2012年5月30日起至2025年5月29日止。宣判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月16日作出（2013）闽刑终字第31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3年2月6日交付福建省永安监狱执行刑罚。2015年5月20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5）三刑执字第1514号刑事裁定书，对罪犯郭勤发减去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2017年3月30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7）闽04刑更271号刑事裁定书，对罪犯郭勤发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2018年12月27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闽04刑更2160号刑事裁定书，对罪犯郭勤发不予减刑；2019年7月15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9）闽04刑更1040号刑事裁定书，对罪犯郭勤发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现刑期至2022年11月29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郭勤发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在认罪悔罪方面：该犯能认罪服法，服从法院判决，安心改造。
在遵守法律法规和监规纪律方面：该犯能遵守法律法规，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该犯能遵守各项监规纪律，近期表现较好。
在三课学习方面：该犯能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听讲，及时完成作业，考试成绩较好。
在参加生产劳动方面：该犯能态度端正，服从分配，现从事机修工种，能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积极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得考核分5038分，上轮提请周期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615分，合计共获得考核分5653分，兑换表扬9次。间隔期2019年8月至2022年6月，获得4503分。考核期内无违规。
原判财产性判项：该犯往次减刑已缴纳退赔24500元，本次已向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退赔人民币5000元。
本案于2022年8月18日至2022年8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郭勤发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7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郭勤发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⒈罪犯郭勤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永安监狱

                              2022年8月29日

                                      704
福建省永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永狱减字第574号
罪犯范贵荣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汉族，1971年2月11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长汀县，捕前系务农。

福建省长汀县人民法院于2021年5月19日作出（2021）闽0821刑初4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范贵荣犯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犯非法狩猎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数罪并罚后，总和刑期一年九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刑期自2021年5月19日起至2022年11月18日止，被告人范贵荣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450元，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2021年6月16日交付福建省永安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范贵荣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在认罪悔罪方面：该犯能认罪服法，服从法院判决，安心改造。
在遵守法律法规和监规纪律方面：该犯能遵守法律法规和各项监规纪律，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表现较好。
在三课学习方面：该犯能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听讲，及时完成作业，考试成绩较好。
在参加生产劳动方面：该犯能态度端正，服从分配，现从事车工工种，能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积极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考核期内累计获937分，表扬1次。间隔期2021年7月至2022年6月获得937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2次，累计扣23分。 
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2年8月18日至2022年8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范贵荣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7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范贵荣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范贵荣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永安监狱

                              2022年8月29日

                                      705
福建省永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永狱减字第575号
罪犯刘尧窖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汉族，1994年3月14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安溪县，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24日作出（2020）闽0582刑初191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刘尧窖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刑期自2020年11月24日起至2023年2月22日止。2021年2月20日交付福建省永安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刘尧窖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在认罪悔罪方面：该犯能认罪服法，服从法院判决，安心改造。
在遵守法律法规和监规纪律方面：该犯能遵守法律法规和各项监规纪律，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表现较好。
在三课学习方面：该犯能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听讲，及时完成作业，考试成绩较好。
在参加生产劳动方面：该犯能态度端正，服从分配，现从事车工工种，能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积极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考核期内累计获1338分，表扬2次。间隔期2021年3月至2022年6月，获得1338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2次，累计扣10分。 
本案于2022年8月18日至2022年8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刘尧窖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7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刘尧窖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刘尧窖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永安监狱

                              2022年8月29日

                                      706
福建省永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永狱减字第576号
罪犯陆文明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汉族，1991年9月14日出生，户籍所在地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5月24日作出（2021）闽0111刑初35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陆文明犯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刑期自2021年4月20日起至2022年10月19日止，继续追缴被告人陆文明非法所得人民币16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2021年7月21日交付福建省永安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陆文明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在认罪悔罪方面：该犯能认罪服法，服从法院判决，安心改造。
在遵守法律法规和监规纪律方面：该犯能遵守法律法规和各项监规纪律，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表现较好。
在三课学习方面：该犯能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听讲，及时完成作业，考试成绩较好。
在参加生产劳动方面：该犯能态度端正，服从分配，现从事车工工种，能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积极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考核期内累计获891.4分，表扬1次。间隔期2021年8月至2022年6月，获得891.4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3次，累计扣9分。 
该犯财产性判项本批呈报拟向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1500元。

本案于2022年8月18日至2022年8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陆文明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7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陆文明予以减刑一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陆文明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永安监狱

                              2022年8月29日

                                      707
福建省永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永狱减字第577号
罪犯赖金勇，曾用名廖师，男，汉族，1976年4月13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长汀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长汀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10月15日作出（2020）闽0821刑初13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赖金勇犯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0元；追缴被告人谢炳火、赖金勇违法所得人民币860000元。刑期自2018年11月7日起至2022年11月6日止。宣判后，该犯及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7月16日作出（2021）闽08刑终33号刑事判决，维持福建省长汀县人民法院（2020）闽0821刑初134号刑事判决的第十四项；撤销福建省长汀县人民法院（2020）闽0821刑初134号刑事判决的第十八项，即追缴被告人谢炳火、赖金勇违法所得人民币860000元。改判追缴上诉人赖金勇使用的个人财产人民币450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2021年8月18日交付永安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赖金勇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在认罪悔罪方面：该犯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安心改造。

在遵守法律法规和监规纪律方面：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情况，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和各项监规纪律，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表现一般。

在三课学习方面：该犯能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听讲，及时完成作业，考试成绩较好。

在参加生产劳动方面：该犯能态度端正，服从分配，现从事勤杂工种，能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积极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763.5分，表扬1次。间隔期2021年9月至2022年6月获得763.5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2次，累计扣4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2年8月18日至2022年8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赖金勇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第7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赖金勇予以减刑一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赖金勇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永安监狱

                              2022年8月29日

                                      708

福建省永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永狱减字第578号
罪犯陈少敏，男，汉族，1971年6月1日出生，户籍所在地浙江省永嘉县，捕前系无业。曾因犯容留卖淫罪于2005年3月28日被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五千元。

福建省漳平市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10日作出（2017）闽0881刑初25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少敏犯强迫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刑期自2017年5月25日起至2024年4月24日止。2017年11月28日交付福建省永安监狱执行刑罚。2019年10月30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9）闽04刑更1646号刑事裁定，对罪犯陈少敏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2021年2月25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1）闽04刑更131号刑事裁定，对罪犯陈少敏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现刑期至2023年4月24日。现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陈少敏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在认罪悔罪方面：该犯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安心改造。

在遵守法律法规和监规纪律方面：该犯能遵守法律法规和各项监规纪律，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表现较好。

在三课学习方面：该犯能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听讲，及时完成作业，考试成绩较好。

在参加生产劳动方面：该犯能态度端正，服从分配，现从事流转工种，能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积极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601.5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2561分，合计获得3162.5分，表扬5次。间隔期2021年3月至2022年6月，获得2036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0次，累计扣0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罚金人民币50000元。

本案于2022年8月18日至2022年8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陈少敏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第7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少敏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少敏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永安监狱

                              2022年8月29日

                                      709

福建省永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永狱减字第579号
罪犯聂小汀，男，汉族，1986年4月5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长汀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漳平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1月10日作出（2017）闽0881刑初31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聂小汀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刑期自2017年3月8日起至2024年4月7日止。2018年2月8日交付永安监狱执行刑罚。2019年11月29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9）闽04刑更1801号刑事裁定，对罪犯聂小汀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2021年3月30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已（2021）闽04刑更250号刑事裁定，对罪犯聂小汀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现刑期至2023年4月7日。现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聂小汀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在认罪悔罪方面：该犯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安心改造。

在遵守法律法规和监规纪律方面：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情况，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和各项监规纪律，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表现一般。

在三课学习方面：该犯能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听讲，及时完成作业，考试成绩较好。

在参加生产劳动方面：该犯能态度端正，服从分配，现从事车工工种，能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积极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559.6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2467.3分，合计获得3026.9分，表扬4次。间隔期2021年4月至2022年6月，获得1918.8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1次，累计扣10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罚金人民币10000元。

本案于2022年8月18日至2022年8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聂小汀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第7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聂小汀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聂小汀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永安监狱

                              2022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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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永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永狱减字第580号
罪犯巫约明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汉族，1962年4月21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连城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连城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8日作出（2018）闽0825刑初32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巫约明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刑期自2018年6月5日起至2023年6月4日止。宣判后，该犯不服判决，提出上诉。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27日作出（2019）闽08刑终158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9年9月12日交付福建省永安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巫约明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在认罪悔罪方面：该犯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安心改造。
在遵守法律法规和监规纪律方面：该犯能遵守法律法规和各项监规纪律，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表现较好。
在三课学习方面：该犯能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听讲，及时完成作业，考试成绩较好。
在参加生产劳动方面：该犯能态度端正，服从分配，现从事车工工种，能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积极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3366.5分，合计获得3366.5分，表扬5次。间隔期2019年10月至2022年6月，获得3366.5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0次，累计扣0分。
本案于2022年8月18日至2022年8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巫约明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第7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巫约明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巫约明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叁份

福建省永安监狱

                              2022年8月29日

                                      711
福建省永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永狱减字第581号
罪犯肖伟忠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汉族，1958年7月1日出生，户籍所在地上海市徐汇区，捕前系经商。
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8日作出（2017）闽0322刑初59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肖伟忠犯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70000元。刑期自2016年11月18日起至2026年11月17日止。宣判后，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9日作出（2018）闽03刑终55号刑事判决，撤销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2017）闽0322刑初598号刑事判决，以上诉人肖伟忠犯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70000元。刑期自2016年11月18日起至2023年11月17日止。2018年7月13日交付福建省永安监狱执行刑罚。2020年4月30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0）闽04刑更492号刑事裁定，对罪犯肖伟忠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现刑期至2023年6月17日。现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肖伟忠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在认罪悔罪方面：该犯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安心改造。

在遵守法律法规和监规纪律方面：该犯能遵守法律法规和各项监规纪律，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表现较好。

在三课学习方面：该犯能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听讲，及时完成作业，考试成绩较好。

在参加生产劳动方面：该犯能态度端正，服从分配，现从事勤杂工工种，能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积极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621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3144分，合计获得3765分，表扬6次。间隔期2020年5月至2022年6月，获得2832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罚金人民币70000元。

本案于2022年8月18日至2022年8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肖伟忠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第7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肖伟忠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肖伟忠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叁份
福建省永安监狱

                              2022年8月29日

                                      712
福建省永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永狱减字第582号
罪犯曾德平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汉族，1977年11月18日出生，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16日作出（2019）闽0526刑初2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曾德平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责令被告人曾德平退赔给被害单位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德化分公司经济损失人民币85309元。刑期自2018年9月4日起至2023年3月3日止。2019年9月12日交付福建省永安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管理级罪犯。

罪犯曾德平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在认罪悔罪方面：该犯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安心改造。

在遵守法律法规和监规纪律方面：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情况，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和各项监规纪律，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表现一般。  

在三课学习方面：该犯能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听讲，及时完成作业，考试成绩较好。

在参加生产劳动方面：该犯能态度端正，服从分配，现从事车工工种，能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积极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3109.3分，表扬5次。间隔期2019年10月至2022年6月，获得3109.3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1次，累计扣10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罚金人民币20000元，退赔人民币85309元。本次拟向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20000元，已向原审法院缴纳退赔人民币12000元（其中10000缴原公安机关）。

本案于2022年8月18日至2022年8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曾德平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第7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曾德平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曾德平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永安监狱

                              2022年8月29日

                                      713
福建省永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永狱减字第583号
罪犯赖宏欲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汉族，初中文化，1966年4月16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捕前系个体工商户。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2月11日作出（2013）泉刑初字第11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赖宏欲犯非法买卖爆炸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刑期自2012年12月12日起至2024年6月11日止。宣判后，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4月11日作出（2014）闽刑终字第79号刑事判决，维持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泉刑初字第112号刑事判决对被告人赖宏欲的定罪量刑以及追缴违法所得的刑事判决。2014年5月27日交付福建省永安监狱执行刑罚。2017年7月12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7）闽04刑更1015号刑事裁定书，对罪犯赖宏欲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2019年6月28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9）闽04刑更937号刑事裁定书，对罪犯赖宏欲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现刑期至2022年12月11日。现属宽管管理级罪犯。

罪犯赖宏欲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在认罪悔罪方面：该犯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安心改造。

在遵守法律法规和监规纪律方面：该犯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和各项监规纪律，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表现一般。

在三课学习方面：该犯能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听讲，及时完成作业，考试成绩较好。

在参加生产劳动方面：该犯能态度端正，服从分配，现从事车工工种，能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积极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74.6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5557.1分，合计获得考核分5631.7分，评定表扬7次，物质奖励2次。间隔期2019年7月至2022年6月，获得5190.2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1次，累计扣6分。
本案于2022年8月18日至2022年8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赖宏欲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第7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第2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赖宏欲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赖宏欲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永安监狱

                              2022年8月29日

                                      714

福建省永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永狱减字第584号
罪犯李良杰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绰号“阿杰”，男，汉族，高中文化，1983年6月2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仙游县。捕前系农民。

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7日作出（2018）闽0322刑初350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良杰犯非法制造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总和刑期有期徒刑六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被告人李良杰应在本判决生效后5日内赔偿给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林金星人民币11932.68元。刑期自2017年9月26日起至2023年9月25日止。2018年8月27日交付福建省永安监狱执行刑罚。2021年2月25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1）闽04刑更133号刑事裁定书，对罪犯李良杰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现刑期至2023年3月25日止。现属宽管管理级罪犯。

罪犯李良杰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在认罪悔罪方面：该犯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安心改造。

在遵守法律法规和监规纪律方面：该犯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和各项监规纪律，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表现一般。

在三课学习方面：该犯能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听讲，及时完成作业，考试成绩较好。

在参加生产劳动方面：该犯能态度端正，服从分配，现从事车工工种，能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积极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232.6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2210.1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442.7分，评定表扬3次。间隔期2021年3月至2022年6月，获得1661.3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2次，累计扣36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民事赔偿人民币11932.68元已结清。
本案于2022年8月18日至2022年8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李良杰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第7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第2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李良杰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李良杰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永安监狱

                              2022年8月29日

                                      715

福建省永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永狱减字第585号
罪犯凌鑫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汉族，1995年5月9日出生，无业，户籍所在地湖南省双峰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0月12日作出（2020）闽0702刑初18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凌鑫犯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继续追缴非法所得人民币100000元，上缴国库。刑期自2019年12月20日起至2022年12月19日止。2020年11月19日交付福建省永安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管理级罪犯。

罪犯凌鑫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在认罪悔罪方面：该犯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安心改造。

在遵守法律法规和监规纪律方面：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情况，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和各项监规纪律，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表现一般。  

在三课学习方面：该犯能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听讲，及时完成作业，考试成绩较好。

在参加生产劳动方面：该犯能态度端正，服从分配，现从事车工工种，能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积极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1832.7分，表扬2次。间隔期2020年12月至2022年6月，获得1832.7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2次，累计扣16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罚金人民币50000元，继续追缴非法所得人民币100000元。本次向原审人民法院缴纳违法所得人民币51000元，拟向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违法所得人民币49000元，罚金50000元。

本案于2022年8月18日至2022年8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凌鑫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第7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凌鑫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凌鑫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永安监狱

                              2022年8月29日

                                      716

福建省永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永狱减字第586号
罪犯饶杨红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汉族，1993年3月9日出生，户籍所在地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于2021年5月25日作出（2021）闽0581刑初72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饶杨红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15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1年5月25日起至2023年1月22日止。2021年8月19日交付福建省永安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管理级罪犯。

罪犯饶杨红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在认罪悔罪方面：该犯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安心改造。

在遵守法律法规和监规纪律方面：该犯能遵守法律法规和各项监规纪律，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表现较好。  

在三课学习方面：该犯能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听讲，及时完成作业，考试成绩较好。

在参加生产劳动方面：该犯能态度端正，服从分配，现从事车工工种，能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积极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827.5分，表扬1次。间隔期2021年9月至2022年6月，获得827.5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罚金人民币2000元，违法所得人民币1500元已缴纳。
本案于2022年8月18日至2022年8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饶杨红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第7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饶杨红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饶杨红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永安监狱

                              2022年8月29日

                                      717
福建省永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永狱减字第587号
罪犯张小家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汉族，1977年10月16日出生，户籍所在地江西省宁都县。捕前系农民。

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月6日作出（2013）岩刑初字第3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小家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被告人张小家等3人对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岩刑初字第2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第五项判决确定的赔偿款项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民事赔偿共计人民币511883元）。刑期自2013年8月15日起至2024年8月14日止。宣判后，该犯同案犯不服判决，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3月20日作出（2014）闽刑终字第155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4年4月25日交付福建省永安监狱执行刑罚。2016年7月27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6）闽04刑更1725号刑事裁定书，对罪犯张小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2018年5月28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闽04刑更833号刑事裁定书，对罪犯张小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2020年2月28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0）闽04刑更231号刑事裁定书，对罪犯张小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现刑期至2023年1月14日。现属宽管管理级罪犯。

罪犯张小家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在认罪悔罪方面：该犯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

在遵守法律法规和监规纪律方面：该犯能遵守法律法规和各项监规纪律，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表现较好。

在三课学习方面：该犯能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听讲，及时完成作业，考试成绩较好。

在参加生产劳动方面：该犯能态度端正，服从分配，现从事车工工种，能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积极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212.4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4353.4分，合计获得考核分4565.8分，评定表扬7次。间隔期2019年12月至2022年6月，获得3806.4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连带民事赔偿人民币511883元。其中，历次减刑已分别向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民赔人民币31000元；本次报减已向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民赔人民币4000元。同案犯谢宽林已赔偿被害人人民币47000元；黄冬已赔偿被害人人民币22500元；同案犯赖运东已赔偿被害人人民币15000元；同案犯谢秋彬已赔偿被害人人民币21500元；同案犯陈进杰已赔偿被害人人民币50000元；同案犯李小龙已向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2500元。同案犯谢宽林等缴纳人民币合计158500元。

本案于2022年8月18日至2022年8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张小家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第7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第2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张小家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张小家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永安监狱

                              2022年8月29日

                                      718

福建省永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永狱减字第588号
罪犯黄传银，绰号“大肠”，男，汉族，1993年2月13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德化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于2015年2月9日以（2015）德刑初字第7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传银犯强迫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追缴其共同违法所得人民币4800元,上缴国库。刑期自2014年11月12日起至2024年11月11号止。2015年3月10日交付永安监狱执行刑罚。2017年7月12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作出（2017）闽04刑更1045号刑事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2019年12月25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闽04刑更1991号刑事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现刑期至2023年7月11日止。现属普管管理级罪犯。
罪犯黄传银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在认罪悔罪方面：该犯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安心改造。

在遵守法律法规和监规纪律方面：该犯能遵守法律法规和各项监规纪律，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该犯在考核期间有违规，经教育后有所悔改，近期表现一般。

在三课学习方面：该犯能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听讲，及时完成作业，考试成绩较好。

在参加生产劳动方面：该犯能态度端正，服从分配，现从事车工工种，能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积极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13.5分，该犯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4486分，合计获得4499.5分，表扬7次。间隔期2020年1月至2022年6月，获得4143分。考核期累计违规2次，累计扣7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34800元，往次减刑财产刑已全部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2年8月18日至2022年8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黄传银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7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黄传银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黄传银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永安监狱

                              2022年8月29日

                                      719
福建省永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永狱减字第589号
罪犯苏坤滨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汉族，2001年09月28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安溪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27日作出（2020）闽0581刑初31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苏坤滨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五千元；责令被告人苏祥辉、苏坤滨等三人共同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8900元分别发还给被害人；责令被告人苏祥辉、苏坤滨共同退出违法所得60500分别发还给被告人。刑期自2019年12月25日起至2022年12月24日止。宣判后，该犯及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5月31日作出（2021）闽05刑终51号刑事判决，维持福建省石狮人民法院（2020）闽0581刑初316号刑事判决第二、三、四、五项关于对上诉人苏坤滨、原审被告人邓标水定罪量刑、责令上诉人苏祥辉、苏坤滨、原审被告人邓标水退赔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及没收作案工具的判决。2021年7月20日交付永安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管理级罪犯。
罪犯苏坤滨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在认罪悔罪方面：该犯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安心改造。
在遵守法律法规和监规纪律方面：该犯能遵守法律法规和各项监规纪律，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表现较好。
在三课学习方面：该犯能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听讲，及时完成作业，考试成绩较好。
在参加生产劳动方面：该犯能态度端正，服从分配，现从事勤杂工工种，能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积极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877分，合计获得877分，表扬1次。间隔期2021年8月至2022年6月，获得877分。考核期内累计无违规，累计无扣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罚金15000元，共同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69400元，已全部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2年8月18日至2022年8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苏坤滨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7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苏坤滨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苏坤滨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永安监狱

                              2022年8月29日

                                      720

福建省永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永狱减字第590号
罪犯傅金铁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汉族，1974年12月25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南安市，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26日作出(2019)闽0583刑初第47号刑事判决书，以被告人傅金铁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刑期自2018年11月15日起至2023年5月29日止。2019年7月25日交付永安监狱执行刑罚。2021年4月30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1）闽04刑更339号刑事裁定书，减刑有期徒刑五个月，现刑期至2022年12月29日止。现属宽管管理级罪犯。

罪犯傅金铁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在认罪悔罪方面：该犯能认罪服法，服从法院判决，认识到自己的犯罪行为给社会和家庭带来的危害，安心改造。

在遵守法律法规和监规纪律方面：该犯能遵守法律法规，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表现较好。
在三课学习方面：该犯能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听讲，及时完成作业，考试成绩较好。

在参加生产劳动方面：该犯能态度端正，服从分配，现从事勤杂工工种，能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积极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305.2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1758.6分，合计获得2063.8分，表扬3次。间隔期2021年5月至2022年6月，获得1435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2年8月18日至2022年8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傅金铁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7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傅金铁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傅金铁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永安监狱

                              2022年8月29日

                                      721
福建省永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永狱减字第591号
罪犯蔡军锋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汉族，1978年5月14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长汀县，捕前系工程造价咨询。

福建省长汀县人民法院于2021年9月28日作出（2021）闽0821刑初29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蔡军锋犯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犯串通投标罪，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总和刑期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责令被告单位福州大禹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被告人蔡军锋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四十一万七千三百零一元，发还长汀县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刑期自2020年11月5日起至2022年11月4日止。2021年10月20日交付永安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管理级罪犯。

罪犯蔡军锋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在认罪悔罪方面：该犯能认罪服法，服从法院判决，认识到自己的犯罪行为给社会和家庭带来的危害，安心改造。

在遵守法律法规和监规纪律方面：该犯能遵守法律法规，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表现较好。
在三课学习方面：该犯能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听讲，及时完成作业，考试成绩较好。

在参加生产劳动方面：该犯能态度端正，服从分配，现从事勤杂工工种，能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积极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得562.5分，表扬0次。间隔期2021年11月至2022年6月，获得562.5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人民币447301元。
本案于2022年8月18日至2022年8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蔡军锋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7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蔡军锋予以减刑一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蔡军锋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永安监狱

                              2022年8月29日

                                      722
福建省永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永狱减字第592号
罪犯邹小军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汉族，1972年8月9日出生，户籍所在地重庆市丰都县，捕前系务工。曾于2015年4月20日因猥亵他人被晋江市公安局行政拘留五日。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21年4月1日作出(2021)闽0582刑初52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邹小军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刑期自2021年1月17日起至2023年1月16日止。2021年6月16日交付永安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管理级罪犯。

罪犯邹小军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在认罪悔罪方面：该犯能认罪服法，服从法院判决，认识到自己的犯罪行为给社会和家庭带来的危害，安心改造。

在遵守法律法规和监规纪律方面：该犯能遵守法律法规，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表现较好。
在三课学习方面：该犯能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听讲，及时完成作业，考试成绩较好。

在参加生产劳动方面：该犯能态度端正，服从分配，现从事勤杂工工种，能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积极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得965分，表扬1次。间隔期2021年7月至2022年6月，获得965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2年8月18日至2022年8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邹小军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7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邹小军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邹小军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永安监狱

                              2022年8月29日

                                      723
福建省永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永狱减字第593号
罪犯梁冬生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汉族，1986年2月2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长汀县，捕前系个体经商户。2018年8月因犯开设赌场罪被长汀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2019年1月22日刑满释放。

福建省长汀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16日作出（2020）闽0821刑初15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梁冬生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七万元，刑期自2020年1月21日起至2023年1月20日止。2020年9月18日交付福建省永安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管理级罪犯。
罪犯梁冬生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在认罪悔罪方面：该犯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安心改造。

在遵守法律法规和监规纪律方面：该犯能遵守法律法规和各项监规纪律，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表现较好。

在三课学习方面：该犯能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听讲，及时完成作业，考试成绩一般。

在参加生产劳动方面：该犯能态度端正，服从分配，现从事车工工种，能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积极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轮评定表扬3次。起始期2020年10月至2022年6月，获得2124分。考核期内无违规违纪。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罚金人民币0元，本次拟向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8000元。
本案于2022年8月18日至2022年8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梁冬生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7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梁冬生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梁冬生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永安监狱

                              2022年8月29日

                                      724
福建省永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永狱减字第594号
罪犯石益林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汉族，1978年8月31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捕前系务农。
福建省上杭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6日作出（2019）闽0823刑初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石益林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未遂），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刑期自2019年9月6日起至2023年12月5日止。宣判后，该犯不服，提起上诉。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0日作出（2019）闽08刑终436号刑事裁定，撤销福建省上杭县人民法院（2019）闽0823刑初2号刑事判决，发回福建省上杭县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福建省上杭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8月28日作出（2020）闽0823刑初1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石益林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刑期自2019年9月6日起至2023年3月5日止。宣判后，检察院提出抗诉，该犯不服，提起上诉。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22日作出（2020）闽08刑终239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抗诉，维持原判。2021年1月19日交付福建省永安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管理级罪犯。
罪犯石益林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在认罪悔罪方面：该犯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安心改造。
在遵守法律法规和监规纪律方面：该犯能遵守法律法规和各项监规纪律，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考核期内有违规，经教育后，近期表现一般。
在三课学习方面：该犯能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听讲，及时完成作业，考试成绩一般。
在参加生产劳动方面：该犯能态度端正，服从分配，现从事车工工种，能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积极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轮评定表扬2次。起始期2021年2月至2022年6月，获得1435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2次，累计扣11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已缴清。

本案于2022年8月18日至2022年8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石益林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7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石益林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石益林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永安监狱

                              2022年8月29日

                                      725

福建省永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永狱减字第595号
罪犯巫俊挺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畲族，1998年11月6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顺昌县，捕前无业。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5月24日作出（2021）闽0111刑初22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巫俊挺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七千元。继续追缴被告人巫俊挺非法所得人民币38487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0年11月19日起至2022年11月18日止。2021年7月21日交付福建省永安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管理级罪犯。
罪犯巫俊挺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在认罪悔罪方面：该犯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安心改造。
在遵守法律法规和监规纪律方面：该犯能遵守法律法规和各项监规纪律，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考核期内有违规，经教育后，近期表现一般。
在三课学习方面：该犯能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听讲，及时完成作业，考试成绩一般。
在参加生产劳动方面：该犯能态度端正，服从分配，现从事车工工种，能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积极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轮评定表扬1次。起始期2021年8月至2022年6月，获得889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2次，累计扣12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罚金人民币7000元、非法所得人民币38487元，均已缴清。
本案于2022年8月18日至2022年8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巫俊挺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7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巫俊挺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巫俊挺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永安监狱

                              2022年8月29日

                                      726
福建省永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永狱减字第596号

罪犯娄建军，男，汉族，1989年12月2日出生，户籍所在地贵州省桐梓县，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于2020年8月14日作出(2020)闽0583刑初55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娄建军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刑期自2020年1月7日起至2023年1月6日止。2020年9月18日交付永安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管理级罪犯。
罪犯娄建军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在认罪悔罪方面：该犯能认罪服法，服从法院判决，认识到自己的犯罪行为给社会和家庭带来的危害，安心改造。

在遵守法律法规和监规纪律方面：该犯能遵守法律法规，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在遵守监规纪律方面：该犯考核期内有违规行为，经教育后，近期表现一般。

在三课学习方面：该犯能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听讲，及时完成作业，考试成绩较好。


 在参加生产劳动方面：该犯能态度端正，服从分配，现从事车工工种，能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积极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考核期内累计获1877分，合计获得1877分，表扬2次。间隔期2020年10月至2022年6月，获得1877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3次，累计扣30分。

本案于2022年8月18日至2022年8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娄建军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7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娄建军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娄建军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永安监狱

                              2022年8月29日

                                      727
福建省永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永狱减字第597号
罪犯张锦健，男， 汉族，1990年3月3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桂平市，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邵武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2日作出（2019）闽0781刑初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锦健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刑期自2018年6月5日起至2020年6月4日止。宣判后，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17日作出（2019）闽07刑终196号刑事判决，撤销福建省邵武市人民法院（2019）闽0781刑初2号刑事判决第四项，即被告人张锦健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改判上诉人张锦健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刑期自2018年6月5日起至2023年6月4日止。2019年11月13日交付永安监狱执行刑罚。现刑期至2023年6月4日止。现属宽管管理级罪犯。
罪犯张锦健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在认罪悔罪方面：该犯能认罪服法，服从法院判决，认识到自己的犯罪行为给社会和家庭带来的危害，安心改造。
在遵守法律法规和监规纪律方面：该犯能遵守法律法规，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在遵守监规纪律方面：该犯考核期内有违规行为，经教育后，表现一般。
在三课学习方面：该犯能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听讲，及时完成作业，考试成绩较好。
在参加生产劳动方面：该犯能态度端正，服从分配，现从事车工工种，能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积极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3159分，表扬5次。间隔期2019年12月至2022年6月，获得3159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2次，累计扣20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20000元，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2年8月18日至2022年8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张锦健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7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张锦健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张锦健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永安监狱

                              2022年8月29日

                                      728
福建省永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永狱减字第598号
罪犯刘谨松，曾用名刘劲松，男，汉族，1977年11月20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华安县，捕前系个体。

福建省长汀县人民法院于2021年1月13日作出（2021)闽0821刑初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刘谨松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扣押在案的被告人刘谨松违法所得人民币一万元，予以没收。入监后，福建省长汀县人民法院于2021年9月10日作出（2021）闽0821刑再2号刑事判决，维持对该犯的原判，刑期自2021年1月13日起至2022年12月14日止。2021年4月20日交付永安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理级罪犯。

罪犯刘谨松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在认罪悔罪方面：该犯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安心改造。

在遵守法律法规和监规纪律方面：该犯能遵守法律法规，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在遵守监规纪律方面：该犯考核期内有违规，经批评教育后，能认识到错误，表现一般。

在三课学习方面：该犯能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听讲，及时完成作业，考试成绩较好。

在参加生产劳动方面：该犯能态度端正，服从分配，现从事搬运工种，能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积极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1216.9分，表扬1次。间隔期2021年5月至2022年6月，获得1216.9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10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全部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2年8月18日至2022年8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刘谨松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7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刘谨松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刘谨松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永安监狱

                              2022年8月29日

                                      729
福建省永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永狱减字第599号
罪犯张国强，男，汉族，1978年10月8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四川省宣汉县，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5日作出(2020)闽0583刑初46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国强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刑期自2019年12月12日起至2022年12月11日止。2020年8月19日交付永安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管理级罪犯。

罪犯张国强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在认罪悔罪方面：该犯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安心改造。

在遵守法律法规和监规纪律方面：该犯能遵守法律法规，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在遵守监规纪律方面：该犯考核期内有违规行为，经批评教育后能认识到错误，表现一般。

在三课学习方面：该犯能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听讲，及时完成作业，考试成绩较好。

在参加生产劳动方面：该犯能态度端正，服从分配，现从事搬运工种，能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积极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2107.5分，表扬3次。间隔期2020年9月至2022年6月，获得2107.5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20分。

该犯本次拟向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21000元。

本案于2022年8月18日至2022年8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张国强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7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第2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张国强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张国强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永安监狱

                              2022年8月29日

                                      730
福建省永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永狱减字第600号
罪犯郑祥权，男，汉族，1971年5月9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大田县，捕前为农民。

福建省大田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21日作出(2018)闽0425刑初2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郑祥权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7000元，继续追缴被告人郑祥权未退脏12800元。刑期自2017年8月9日起至2023年11月8日止。宣判后，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28作出（2018）闽04刑终27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8年12月27日交付永安监狱执行刑罚。2020年12月30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0）闽04刑更1486号刑事裁定书，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现刑期至2023年4月8日止。现属宽管理级罪犯。

罪犯郑祥权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在认罪悔罪方面：该犯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安心改造。

在遵守法律法规和监规纪律方面：该犯能遵守法律法规，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在遵守监规纪律方面：该犯考核期内有违规行为，经批评教育后能认识到错误，表现一般。

在三课学习方面：该犯能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听讲，及时完成作业，考试成绩较好。

在参加生产劳动方面：该犯能态度端正，服从分配，现从事搬运工种，能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积极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180.4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2158.1分，合计获得2338.5分，表扬3次。间隔期2021年1月至2022年6月，获得1859.1分。考核期违规2次，累计扣35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全部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2年8月18日至2022年8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郑祥权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7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郑祥权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郑祥权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永安监狱

                              2022年8月29日

                                      731
福建省永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永狱减字第601号
罪犯陈思阳，男，汉族，1989年10月14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南安市，捕前系经商。

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24日作出(2020)闽0583刑初94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思阳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已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2000元，上缴国库，刑期自2020年11月20日起至2023年2月19日止。2020年12月18日交付永安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管理级罪犯。

罪犯陈思阳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在认罪悔罪方面：该犯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安心改造。

在遵守法律法规和监规纪律方面：该犯能遵守法律法规；在遵守监规纪律方面，该犯考核期内无违规记录，表现一般。

在三课学习方面：该犯能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听讲，及时完成作业，考试成绩较好。

在参加生产劳动方面：该犯能态度端正，服从分配，现从搬运工种，能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积极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1685.5分，表扬2次。间隔期2021年1月至2022年6月，获得1685.5分。考核期内无违规记录。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全部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2年8月18日至2022年8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陈思阳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7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思阳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思阳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永安监狱

                              2022年8月29日

                                      732
福建省永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永狱减字第602号
罪犯杨清辉，男，汉族，1987年3月8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南安市，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8日作出（2020)闽0583刑初665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杨清辉犯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五千元，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人杨清辉应赔偿生态环境资源损失人民币15000元。刑期自2020年9月8日起至2023年3月7日止。宣判后，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19日作出（2020）闽05刑终1060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20年12月18日交付永安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理级罪犯。

罪犯杨清辉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在认罪悔罪方面：该犯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安心改造。

在遵守法律法规和监规纪律方面：该犯能遵守法律法规，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在遵守监规纪律方面：该犯考核期内有违规行为，经批评教育后能认识到错误，表现一般。

在三课学习方面：该犯能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听讲，及时完成作业，考试成绩较好。

在参加生产劳动方面：该犯能态度端正，服从分配，现从事仓管工种，能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积极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1686.1分，表扬2次。间隔期2021年1月至2022年6月，获得1686.1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20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全部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2年8月18日至2022年8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杨清辉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7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杨清辉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杨清辉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永安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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